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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凌琳 通讯员 邹小剑） 为加强公众金融
知识宣传教育，积极履行服务客户、服务市民的社会责任，9月，宁
波通商银行全辖各支行齐刷刷投身“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赢得
了市民的高度认可。

据悉，“金融知识普及月”和“金融知识进万家”是人民银行、银
监会部署的金融消费者集中宣教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的受众
面、提升宣传的有效性，宁波通商银行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和形式，
如，以营业网点为重要宣传平台，各网点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
标语、多媒体电视循环 放映宣传视频、金融知识教育区摆放各类
宣传折页；又如，大堂经理、理财经理、柜面人员纷纷出动，对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和来往群众有针对性地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理财专区“双录”、反假币及支付结算账户使用等金融知识。

除了网点宣传，宁波通商银行各分支机构亦积极选派优秀业
务骨干，走进社区、广场、乡村等，为社区居民、乡村村民带去了一
场又一场生动、实用的金融知识现场宣传活动。活动在引导社会
公众科学合理使用银行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重点向青少年、老年人
以及务工人员等传授获取金融知识的途径和防范风险的技能，提
升其金融知识和风险责任意识，引导其合理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
抑制盲目投资冲动，切实提高了金融消费者防范金融欺诈和金融
风险防控等能力，有效提升了金融消费者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
的意识和能力，受到市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2017年是宁波通商银行成立第五年，也是该行开展金融知识
宣传教育的第五个年头。宁波通商银行始终秉持“进取、务实、创
新、和谐”的价值理念，高度重视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坚持诚信
经营，不断完善金融产品与服务，积极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力求为
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今后，宁波通商银行
仍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为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与权益保障
意识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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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宁海支行携手华庭社区慈善工作
站，在宁海柔石公园组织了一场以“播种爱心情暖华
庭，用爱传递幸福生活”为主题的爱心义卖暨金融知
识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氛围高涨。此次活动将爱
心义卖与金融知识宣教相结合，得到了现场市民的高
度赞扬，不仅提升了金融知识宣传活动的效果，也体
现了宁波通商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义卖所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帮助社区的困难家庭。

●9月5日，余姚支行走进四明社区，设立服务
咨询台，向社区居民和来往行人发放宣传材料，并
结合典型案例，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社区中老年
群众详细讲解了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以及反
假币等热点问题。

●9月12日，借助海曙区和创大厦广场一台晚
会人气，宁波通商银行海曙支行不失时机地发放
金融知识宣传折页，着重向中老年人进行金融知
识宣讲，提醒他们谨防电信网络诈骗，远离披着伪
装外衣的非法集资陷阱，引导其合理选择金融产

品和服务，抑制盲目投资冲动，防范金融风险。
●9月14日，宁波通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营业室

走进福城社区，将金融知识宣传与居委会组织的便
民服务活动相结合，给社区居民着重讲解了理财“双
录”知识，介绍了“产品信息查询平台”的使用方法，
强调了理财风险揭示的重要性和“双录”对于保护消
费者的重要意义，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9月18日及9月19日期间，鄞州支行分别走
进繁裕二村及繁裕一村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通过现场宣讲、资料派发、咨询解答等多种形
式，向社区居民普及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手段及如
何防范诈骗、销售专区“双录”、正规金融产品购买
等知识，得到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

●9月20日，慈溪支行走进慈溪市彭桥村，结合
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向村民们介绍了常见
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及防范措施，同时传授了辨 别
假币的技巧和人民币防伪特征，增强了村民对金融知
识的了解，也提高了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中国新歌声》
在台遭冲击
国台办：谁挑起冲突？
大家都有答案

新华社电 27日国台办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新歌声》在台举办活动
遭冲击一事成为热点问题。发言人马
晓光应询直言：“是谁挑起冲突？是谁
幕后指使？是谁企图让一场正常的音
乐交流活动泛政治化？大家心中都有
答案。”

马晓光指出，两岸观众喜爱的品牌
音乐节目《中国新歌声》今年第三次应邀
赴台举办音乐交流活动，受到台湾青年
欢迎与期待。我们乐见两岸青年以音乐
的名义相约，共享音乐梦想带来的欢
乐。但几天前活动在台举办时遭到携带

“台独”旗帜和标语的人有组织地冲击，
引起各界关注，也受到岛内舆论的批评
和质疑。

“这就是一场两岸青年人喜爱的单
纯、正常的音乐交流活动，而且在台已
举办三届。”马晓光说，“把这场活动泛
政治化的人可能是缺乏自信，可能是出
于特定意识形态偏见。把这场活动说
成‘文化统战’是毫无根据、昧于事实
的。”

被问及此事件对两岸交流的影响
时，马晓光指出，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
30年。30年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充分说
明，虽然有种种曲折和波澜，但要交流、
要合作是包括绝大多数台湾同胞在内两
岸民众的共同愿望，是阻挡不了的历史
趋势。

如何像专业人员一样迅速判断出倒地不起的人需要
什么帮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急诊室主
任杨艳敏告诉记者，第一时间对需要施救的人进行心脏
按压复苏是不需要犹豫的。

“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通常10秒左右意识丧失，30
秒呼吸停止，4分钟后发生脑死亡，心脏按压可以手动帮
助被施救者恢复血液流动。即便被施救者并不是心脏骤

停，心脏按压的动作也不会对其造成损害。”杨艳敏说。
如何让更多人具备基本的急救常识？寓教于乐的科

普是很好的途径之一。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医生邴钟兴
主演的《最炫急救风》医学科普MV今年在网络热播，将
双手交叉掌根发力、用上半身垂直下压等知识重点融入
其中，通过鲜活的演示让更多人了解心肺复苏急救时的
关键要诀。 新华社电

老人倒地
不敢扶？

民法总则
为中国好人“撑腰”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被俗称为“好人法”的第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采访了相关业内人士和法律专家，在他们看来，被视为中国“好人法”的正式
实施，将从法律层面鼓励更多人“路见危难，伸出援手”，同时对“英雄流血又流泪”说“No”。

三次修改删除审议稿中的“重大过失”字样
从2016年12月到今年3月，民法总则（草案）第184条

经历了3次修改。最初的版本是“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
害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经过三次修改，大会表决稿删除了前几次审议稿中
的“重大过失”字样，仅规定“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
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几次修改释放了鼓励大家见义
勇为的明确信号。

“第184条回应了近几年老人倒地不敢扶等社会热
点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状况，一旦倒地
不起，大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等待公力救援，这种救援
很难做到非常及时；二是亲友来救助，但很多时候也无
法第一时间联系到亲友；常态是发生意外后身边的人能

够进行帮助。第184条填补了此前的法律空白，规范了
这类行为，从法律层面鼓励更多人勇敢伸出援手。”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说。

王成告诉记者，除了第184条，民法总则第121条
规范了没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
利益受损进行管理的行为，帮助他人的人有权请求受益
人支付为此产生的费用。

王成举例说，比如受益人心脏病摔倒被好人送到医
院，他应该支付打车费。第183条避免“英雄流血又流
泪”的情况，如果好人因为救人行为受到损害，侵权人要
承担损失，受益人可以自愿给予适当的补偿。如果没有
侵权人，或者侵权人逃逸、没有能力承担损失时，受益人
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

帮忙不添乱 呼唤更多人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


